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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

說明：

教育部

受文者：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12年10月2日 
發文字號： 臺教授體字第1120039343號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說明二

 為遴選「116、117及118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承辦學

校，請有意申辦之大專校院依「書面審查意見表」所列

項目擬定申辦計畫一式20份，於113年1月31日前函送本

部體育署憑辦，請查照。

一、

二、

三、

 

依據「全國大專校院舉辦準則」第5條第1項辦理。

檢附「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承辦學校遴選要點」、「全

國大專校院運動會遴選小組組織簡則」、申辦全國大專

校院運動會之「書面審查資料表」及「實地訪視意見

表」各1份供參。

請有意願辦理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的大專校院，於申辦

公文內敘明申辦年度(至多3個年度)。

正本：各公私立大專校院

副本：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本部高等教育司、技術及職業教育司(均含附件)

聯 絡 人：簡以晴
聯絡電話：02-77493182

裝

訂

線

檔　　號：

保存年限：
電子公文

函
地址： 104703臺北市中山區朱崙街20

號
聯絡人 ： 劉哲志
電話 ： 02-87711025 
傳真 ： 02-87728707
電子郵件 ： sosa8028@mail.sa.gov.tw

112/10/03
08:57:14

1120039268

總收文　112/10/03

本校簡易辦文 檔號： 0112/3801.09/001
保存年限： 05年

1120039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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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文摘要：

簽辦意見：

處理方式：

收文日期： 112年10月03日
收文文號： 1120039268

 為遴選「116、117及118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承

辦學校，請有意申辦之大專校院依「書面審查意見

表」所列項目擬定申辦計畫一式20份，於113年1月31
日前函送本部體育署憑辦，請查照。

 文擬陳閱後存查。

逕送存查。

會辦單位：

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行單位

第2頁，共2頁

112/10/16 18:09:52

體 育 室
行政專員

簡以晴     如擬

112/10/17 09:04:42

體 育 室
主 任

李佳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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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

一、

二、

三、

說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函
地 址：106308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

東路一段162號
聯 絡 人：簡以晴
電 話：02-77493182
電子郵件：izzie@ntnu.edu.tw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 113年1月31日
發文字號： 師大體 字第 1131003403 號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附件一-臺師大主管會議紀錄、【臺灣師大】全大運申辦企劃書_0131

 檢送本校申請116、117及118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申請

計畫書，請查照。

 

依教育部112年10月2日臺教授體字第1120039343號函辦

理。

檢附本校申請計畫書(附件一)  ，紙本計畫書一式20式另

行郵寄。

本案業經本校113年1月24日學術及行政主管會議通過申

辦申請(附件二)，依「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遴選小組組織

簡則規定」，需檢附本校校務會議通過申辦決議，然本

校校務會議時間為113年5月22日，俟會議結束函送本校

校務會議決議紀錄。

正本：教育部體育署

副本： 

校長 吳正己

裝

訂

線

檔　　號：

保存年限：

第1頁，共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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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

說明：

教育部體育署

受文者：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13年2月2日 
發文字號： 臺教體署學(三)字第1130005196號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貴校所送「116、117及118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申辦

計畫書，留署備查，後續將併同其他學校申請案，依全

國大專校院運動會舉辦準則第5條規定辦理實地會勘事

宜，請查照。

 復貴校113年1月31日師大體字第1131003403號函。

正本：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副本：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裝

訂

線

檔　　號：

保存年限：
電子公文

函
地址： 104703臺北市中山區朱崙街20

號
聯絡人 ： 劉哲志
電話 ： 02-87711025 
傳真 ： 02-87728707
電子郵件 ： sosa8028@mail.sa.gov.tw

113/02/06
08:40:20

1130004707

總收文　113/02/06

第1頁，共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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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申辦計畫書 

全大運在師大 

寰宇提昇 超越自我 
 

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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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實施計畫 

一、 計畫依據 

依據 112 年 10 月 2 日臺教授體字第 1120039343 號函，為遴選 116、117

及 118 年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承辦學校，依據書面審查意見表所列項目擬定

申辦計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成立於 1946 年，本校的發展主軸為「國際化」、「社會

影響」與「傳承與創新」，本校現有教育、文學、理學、藝術、科技與工程、

運動與休閒、音樂、管理、國際與社會科學等 10 個學院，59 個系所，108 學

年度學生人數共 14,843 人，在國際學習方面，本校計有境外學位生、來校交

換生及訪問生、赴外交換生及訪問生，另華語學習生來自 80 餘國，一年超過 

7,000 人次，校園文化多元，國際氛圍濃厚。 

本校在創校時即已設置體育學系，後續更不斷增設相關專業科系，是少

數創校即已設置之綜合性學術單位，長期以來肩負培養國內體育教師、體育

行政和體育學術研究人才責任，至今已邁入第 78 年的光陰，本校體育領域也

擴充為擁有體育與運動科學系、運動競技學系、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

以及樂活產業高階經理人企業管理碩士在職專班(EMBA)四單位的運動與休

閒學院。過去我們曾於民國 63 年、75 年、85 年、98 年，共承辦過四屆的全

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全大運)，距離最近一屆所承辦的 98 年全大運已相隔十五

屆，現今的全大運的競賽項目與過去多了許多的運動種類，而我們學校也擁

有比過往更充實的條件，除運動場地等硬體設備多元與更新外，本校與國立

臺灣大學及國立臺灣科技大所組成的國立臺灣大學系統所整合與共享的資源

更能成為承辦全大運的一大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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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為加強國立臺灣大學系統統合與運動風氣，著手辦理聯合運動會，近

年國立臺灣大學系統更藉由培育菁英選手提升運動成績，爭取奧運及各大國

際賽事參賽資格，讓臺灣站上運動賽事前線。教育部體育署也透過世大運經

驗，將以區域整合、共享資源、永續經營及發展區域特色運動等策略，規劃

運用既有場館設施，完善我國區域性國際級賽會場館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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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臺大主辦國立臺灣大學系統聯合運動會 

 

111 年臺師大主辦國立臺灣大學系統聯合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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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臺科大主辦國立臺灣大學系統聯合運動 

二、 舉辦時間 

依照臺大系統國立臺灣大學系統聯盟，本校及台大曾經承辦 98、106 年

全大運的資深教授，而新進學者仍在累積相關賽事辦理經驗，為延續與傳承

大型賽事辦理經驗，因此本校根據兩校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舉辦心得，逐步

規劃申辦爭取 116 年全國大專運動會與日程，預計申請首選時段為 116 年，辦

理日期將訂於 5 月 1 至 5 日，比照過去舉辦之日期，符合大多數教練與選手

們的年度訓練計劃及比賽規劃，舉辦全國性綜合型賽會，申辦順位依序為

116、117、1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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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運動場地設施 

一、 運動競賽場館配置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必辦運動種類及場館配置(依據 2024年全大運必辦種類) 

種類 舉辦地點 112年選手人數 

1 田徑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館校區田徑場 1,310 

2 游泳 臺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詩欣館游泳池 852 

3 體操 
競技體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館校區中正堂 

韻律體操：新北市立修德國民小學 

81 

21 

4 桌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和平校區體育館 3 樓 923 

5 羽球 臺北體育館 7 樓 983 

6 網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館校區網球場、國立臺灣大

學網球場 
606 

7 跆拳道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林口校區體育館 1 樓 418 

8 柔道 臺北體育館 1 樓 410 

9 擊劍 國立政治大學體育館 373 

10 射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林口校區 275 

11 舉重 國立體育大學 117 

12 射擊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公西射擊基地 108 

13 拳擊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體育館 125 

14 空手道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體育館 159 

15 軟式網

球 

臺北市網球中心 247 

16 角力 臺北市大理高級中學活動中心 187 

17 輕艇 新北市大都會公園微風運河 60 

18 划船 宜蘭縣冬山河親水公園 106 

19 自由車 

場地賽：臺中市立自由車場 

公路賽：新北市金山區礦清大橋 

登山車賽：臺中市老外林道 

52 

20 木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和平校區田徑場 221 

 

因滑輪溜冰為我國世界大學運動會奪金強項，而卡巴迪於本次亞運奪得

銅牌，因此本校擬爭取 116 年全大運舉辦權，優選滑輪溜冰、卡巴迪為該次

全大運選辦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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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運動競技場館器材設備規劃 

（一）田徑場地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館校區田徑場 

設備：標準 400 公尺跑道 

活動：開幕典禮會場、田徑競賽場地 

觀眾席：活動階梯椅 1,000 席 

備註：預計 2024 年 3 月 31 整建完成 

       98 年全大運田徑比賽場 

 

（二）游泳場地 地點：臺北市立大學天母詩欣館游泳池 

設備：國際競賽標準游泳池 

活動：游泳競賽場地 

觀眾席：1,892 席 

備註：臺北市立大學現有場館 

      113 年全中運游泳比賽場地 

 

（三）競技體操場地 1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館校區中正堂 

設備：綜合羽球場-木質地板 

項目：體操競賽場地 

觀眾席：600 席 

備註：租借體操競賽標準器材 

      98 年全大運競技體操比賽場 

 

（三）韻律體操場地 2 

 

地點：新北市修德國民小學 

設備：標準韻律體操競賽場地  

項目：韻律體操場地 

觀眾席：活動階梯椅 150 席 

備註：租借韻律體操競賽標準器材 

      112 年全國韻律體操比賽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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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桌球場地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和平校區體育

館 

設備：綜合球場-木質地板 

活動：閉幕典禮會場，桌球競賽場地 

觀眾席：1,500 席 

備註：租借桌球競賽標準器材 

      106 年全大運桌球比賽場地 

 

（五）羽球場地 地點：臺北體育館 7 樓 

設備：綜合球場-木質地板 

活動：羽球競賽場地 

觀眾席：2,000 席 

備註：租借羽球競賽標準器材 

      106 年臺北世大運羽球比賽場地 

 

（六）網球場地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館校區網球

場、國立臺灣大學網球場 

設備：師大 4 面、臺大新生球場 8 面 

活動：網球競賽場地 

觀眾席：活動階梯椅 300 席(臺師大) 

活動階梯椅 300 席(臺大) 

備註：現有設備(逐年增設 2 面球場) 

      98 年全大運網球比賽場地 

 

（七）跆拳道場地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林口校區體育

館 

設備：綜合球場-木質地板 

活動：跆拳道競賽場地 

觀眾席：800 席 

備註：租借跆拳道競賽標準器材 

      98 年全大運擊劍比賽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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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柔道場地 地點：臺北體育館 1 樓 

設備：綜合球場-木質地板 

活動：柔道競賽場地 

觀眾席：2,000 席 

備註：租借柔道競賽標準器材 

      113 年全中運競技體操比賽場地 

（九）擊劍場地 地點：國立政治大學體育館 

設備：綜合球場-木質地板 

活動：擊劍競賽場地 

觀眾席：2,500 席 

備註：租借擊劍競賽標準器材 

      98 年全大運桌球比賽場地 

 

（十）射箭場地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林口校區運動場 

設備：室外 400 公尺田徑場 

活動：射箭競賽場地 

觀眾席：活動階梯椅 600 席 

備註：租借射箭競賽標準器材 

       98 年全大運木球比賽場地 

 

（十一）舉重場地 地點：國立體育大學舉重場 

設備：舉重專用場地 

活動：舉重競賽場地 

觀眾席：活動階梯椅 400 席 

備註：租借舉重競賽標準器材 

      112 年全大運舉重比賽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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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射擊場地 地點：國家運動中心公西射擊基地 

設備：國際競賽標準射擊場 

活動：射擊競賽場地 

觀眾席：初賽場地 500 席 

決賽場地 200 席 

備註：現有設備 

     112 年全大運射擊賽比賽場地 

 

（十三）拳擊場地 地點：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體育館 

設備：綜合球場-木質地板 

活動：拳擊競賽場地 

觀眾席：2,000 席 

備註：租借拳擊競賽標準器材 

      106 年全大運拳擊比賽場地 

 

（十四）空手道場地 地點：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體育館 

設備：綜合球場-木質地板 

活動：空手道競賽場地 

觀眾席：600 席 

備註：租借空手道競賽標準器材 

      106 年全大運拳擊比賽場地 

 

（十五）軟式網球場地 地點：臺北市網球中心 

設備：8 面球場 

活動：軟式網球競賽場地 

觀眾席：1,400 席 

備註：租借網球競賽標準器材 

      113 年全中運網球比賽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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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角力場地 地點：臺北市大理高級中學活動中心 

設備：綜合球場-木質地板 

活動：角力競賽場地 

觀眾席：600 席 

備註：租借角力競賽標準器材 

      106 年全大運角力比賽場地 

 

（十七）輕艇場地 地點：新北市大都會公園微風運河 

設備：國際級比賽專用水道 

活動：輕艇競賽場地 

觀眾席：增設活動座椅 

備註：租借輕艇競賽標準器材 

      113 年全中運輕艇比賽場地 

 

（十八）划船場地 地點：宜蘭縣冬山河親水公園 

設備：划船標準場地 

活動：划船競賽場地 

觀眾席：增設活動座椅 

備註：租借划船競賽標準器材 

     113 年全中運划船比賽場地 

 

（十九）自由車場地 1 地點：臺中市立自由車場 

設備：國際自由車總會認證的木質賽道 

活動：自由車場地賽競賽場地 

觀眾席：3,000 席 

備註：租借自由車競賽標準器材 

      113 年全中運場地賽比賽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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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自由車場地 2 地點：新北市金山區礦清大橋 

設備：新北市戶外道路 

活動：自由車公路賽競賽場地 

觀眾席：增設活動座椅 

備註：租借自由車競賽標準器材 

      113 年全中運個人公路賽比賽場地 

 

（十九）自由車場地 3 地點：臺中市老外林道 

設備：臺中市山區自由車道 

活動：自由車公路賽競賽場地 

觀眾席：增設活動座椅 

備註：租借自由車競賽標準器材 

      113 年全中運登山車賽比賽場地 

 

（二十）木球場地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和平校區田徑場 

設備：室外 400 公尺田徑場 

活動：木球競賽場地 

觀眾席：800 席(可增設活動階梯椅) 

備註：租借木球競賽標準器材 

      98 年全大運木球比賽場地 

 

（二十一）滑輪溜冰場地 地點：臺北市迎風河濱公園滑輪場 

設備：國際規格溜冰場 

活動：滑輪溜冰競賽場地 

觀眾席：100 席 

備註：現有設備  

      113 年全中運滑輪溜冰比賽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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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卡巴迪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體育館 

設備：綜合球場-木質地板 

活動：卡巴迪項目競賽場地 

觀眾席：1,000 席 

備註：租借卡巴迪競賽標準器材 

      106 年全大運舉重比賽場地 

 

 

預計競賽種類場地選擇為以 98 和 106 年全大運及 113 年全中運

使用之競賽場地，在場館布置，賽場安排及交通動線均已通過大型

賽事考驗，且規劃場館與執行賽事與各單項協會協調、溝通鉅細靡

遺，務求全大運期間能盡善盡美，順利完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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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財務條件 

一、 經費編列情形 

參考 112 年全大運辦理之經費，本校擁有多個體育場館與設備，賽會相關

專業人員充足，足以辦理全國性大專校院運動會。茲將預估各項收入及預估

支出的各任務分組之人事、業務、保固維護及設備等費用，如下表所示： 

表一、經費預算表 

項次 項  目 說    明 經  費(元) 

1 行政組 
籌備大會行政工作，督導各項籌辦進度，籌劃各項會

議、專案行政助理聘用等費用 
7,560,000 

2 競賽組 

訂立各項規程、報名、編排、辦理各項競賽編配，編

印大會秩序冊、號碼布、選手證，召開技術、審判會

議、印製競賽表格等費用 

3,000,000 

3 場地組 
比賽器材與精密儀器購置與租借、比賽場地佈置、音

響、TRUSS 架、關東旗、賽前比賽場館整修等費用 
51,000,000 

4 裁判組 
審判委員、技術委員、裁判人員、膳食、交通、住宿

等費用 
31,675,000 

5 成績組 各項比賽表格、文具、影印機租借等費用 1,500,000 

6 獎品組 獎牌、獎狀、獎盃、奬品製作等費用 3,500,000 

7 典禮組 
開幕閉幕典禮、會場佈置、儀式進行單位牌、工作人

員等費用 
4,000,000 

8 醫護組 
醫師、護理師、防護員、救護車、急救藥品、藥檢等

費用 
5,000,000 

 

9 資訊組 電腦軟體、攝影機、網路規劃、資料處理等費用 6,000,000  

10 表演組 大會開閉幕表演、人員服裝、器材、晚會等費用 1,500,000  

11 聖火組 
聖火引燃、傳遞、工作人員、車輛租借、開幕儀式等

費用 
1,500,000  

12 文宣組 
主視覺設計規劃、宣傳旗幟設計、佈置、海報張貼、

活動宣傳、大會產品規劃設計與行銷等費用 
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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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新聞組 
新聞中心、新聞發佈、記者會、媒體聯繫、宣傳廣告、

大會公告等費用 
2,000,000  

14 接待組 貴賓及來賓接待、特殊單位人員安排與規劃等費用 3,000,000  

15 公關組 企業募款、宣傳、單位聯繫等費用 3,000,000  

16 文書組 
聘函、寄發文書資料、收發文件及訊息、印製文書用

品等費用 
1,500,000  

17 安保組 
各項運動競賽場地安全維護、交通管制制及人力支援

等費用 
1,500,000  

18 主計組 各項經費審核、經費控管、登錄收支帳款目等費用 500,000 

 

 

19 事務組 
競賽布幕、看板、帳蓬、旗幟、休息區規劃、清潔維

護等費用 
2,000,000 

 

 

20 總務組 場地整修、水電修護、工作維護等費用 3,000,000  

21 攝影組 活動攝影、轉播、接洽、拍攝等費用 2,500,000  

22 服務組 住宿資訊、餐飲控管、志工講習等費用 3,000,000 

 

 

23 藝文組 藝文展覽、選手之夜、學術研討會等費用 3,000,000  

24 資格賽 羽球、桌球、網球等資格賽費用 20,000,000  

25 雜支   2,000,000  

合計  165,735,000  

 

二、 經費籌募計畫 

（一） 為達成本項賽會籌辦工作及兼顧本校校務順利執行，主要積極爭

取中央補助，配合中央政府努力提升運動強國的目標，提供國立臺灣大學系

統聯合系統優質運動場館與提升教職員工生的運動風氣；並提請臺北市政府

協助，建構全民運動場館網絡，也能提高臺大國立臺灣大學系統聯合系統與

臺北市各部會及各大運動協會合作關係，透過合辦協辦模式，挹注經費與資

源，包括場地、設備、競賽人力的投入，也將舉辦相關運動專業展覽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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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等產品，為地方與運動做好行銷。 

（二） 為求校務與運動能永續發展，除中央與地方補助外，本校致力提

昇校務基金自籌款挹注本賽事，期能透過辦理賽事，增加學校收入，藉以提

高賽事品質，更期盼賽會結束後，能持續以運動賽事基金模式定期辦理後續

體育活動讓本項賽會籌辦工作得以順利執行，且能夠持續以其他模式發展，

使臺大國立臺灣大學系統聯合系統的運動專業得以永續經營。 

（三） 國立臺灣大學系統等三校，在地經營超過 50年，因此辦理活動除

了學校本身，更透過結合在地廠商，不以贊助資金或物資為限，更希望能讓

商家能共同參與，提升賽事附近商店的營銷收入，互利互助，且能完善國立

臺灣大學系統區域產學合作。 

（四） 透過全國性賽事，號召傑出校友、優秀運動員或有志於參與運動

產業之廠商或民生物資用品等，積極鼓勵贊助或合作意願，將企業回饋於社

會，讓運動深植於民心，可以依需求媒介合作方式，提升全國人民對於運動

的習慣，除一般贊助方式，協助販售商品或增加曝光率，讓企業的社會形象

或廠牌、產品商標等出現於各大賽場及全國參與者的手中及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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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膳宿條件 

一、 住宿條件 

本校進修推廣部師大會館，臺大尊賢館，與公務人力發展學院福華國際文

教會館，師大會館全館提供 125 間客房，臺大尊賢館提供 72 間客房，福華國

際文教會館 279 間客房，將提供臺北縣市以外地區之裁判人員、大會組職人

員及執行委員約 800 人之住宿，大臺北地區交通便利，附近飯店旅館林立，

對於各參賽學校之住宿規劃頗為便利。以下簡列飯店以供參考。 

 

 

 
師大會館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 

電話： 02 7749-5801 

125 間客房 

 

林口樸樓會館 

地址：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一段 2 號 

電話：02 7749 8246 

 

 

臺大尊賢館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83 號 

電話：02 7735 5088 

72 間客房 

 

公務人力發展學院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 30 號 

電話：02 7712 2323 

279 間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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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膳食條件 

本校位在臺北市地區交通繁忙之地段，週邊有多家餐飲設施，以及速食餐

廳，皆可提供完美善的餐飲服務。大會餐飲規劃如下： 

(一)校園餐廳 

校本部：學生宿舍（學一舍）地下餐廳、文薈廳、綜合大樓庭園餐廳。 

公館校區：學生宿舍（學二舍）中式餐廳、學生宿舍（學七舍）西式餐廳。 

(二)市區餐廳 

校區特約餐廳，平時提供校內外人士用餐，物美價廉，並有定時衛生檢驗；

周邊餐廳林立，亦有多家合法便當公司可提供訂購服務；另公館校區鄰近公

館商圈，可同時提供上千人用餐的機會。 

(三)夜市消費 

校本部鄰近師大夜市，每日從中午時分起至午夜，經常湧入眾多用餐人

潮，可滿足校本部地區參賽人員用餐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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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交通與停車 

一、 交通條件 

（一） 賽會期間交通規劃 

臺北市為全國政經、文化首善之區，市區交通網路綿密便捷，可充分提供

各校與會人員在交通上之需求。 

臺灣師大本部校區 

到達本校之交通方式如下： 

1. 高速公路： 

➢ 中山高速公路：圓山交流道下->建國南北快速道路->右轉和平東路->  

➢ 北部第二高速公路：木柵交流道->萬芳交流道->辛亥路->右轉羅斯福

路->右轉和平東路->臺灣師大本部校區 

➢ 北部第二高速公路：安坑交流道->新店環河快速道路->水源快速道路

->右轉師大路->臺灣師大本部校區 

公館校區： 

➢ 中山高速公路：圓山交流道下->建國南北快速道路->左轉辛亥路->右

轉基隆路->左轉羅斯福路->過公館圓環右轉臺灣師大公館校區 

➢ 北部第二高速公路：木柵交流道->萬芳交流道->辛亥路->左轉基隆路

->左轉羅斯福路->過公館圓環右轉臺灣師大公館校區 

➢ 北部第二高速公路：安坑交流道->新店環河快速道路->水源快速道路

->右轉師大路->右轉羅斯福路->過公館圓環右轉臺灣師大公館校區 

林口校區： 

➢ 經中山高速公路（過泰山收費站，由林口交流道，右轉文化一路、仁

愛路、新寮路，即至本校林口校區前門） 

2. 捷運：臺北捷運新店線古亭站及臺電大樓站（鄰近本部校區）、公館站

及萬隆站（鄰近公館校區） 

3. 公車： 

本部校區：3、15、18、74、235、237、254、278、907 等 

公館校區：0 南、綠 13、30、74、109、236、251、252、253、278、284、

290、530、606、623、642、644、647、648、650、660 等 

林口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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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長庚醫院交通車：（泛航通運往林口車班）  

上車：臺北車站（臺北市承德路一段 40 號第一銀行門口） 

下車：林口長庚站（桃園縣龜山鄉復興街 5 號） 

搭乘三重客運公車：  

＊上車：臺北市北門(塔城街)搭乘臺北(經林口)公西線。 

＊下車：林口站下車後步行約 20 分鐘。 

從桃園方向來：  

＊上車：桃園總站搭乘桃園林口線(經南崁公西)。 

＊下車：林口站下車後步行約 20 分鐘。 

4. 火車：由臺北火車站或萬華火車站轉搭捷運、公車皆可到達本校本部校

區及公館校區。 

5. 高鐵：由臺北站下車後，轉搭臺北捷運，可到達本校校本部及公館校

區。 

6. 大會巡迴車：針對各賽場間之交通運輸，將委託本校現行來往本部校

區、公館校區與林口校區之欣欣客運，每日排定固定時間發車，並停

靠捷運站及火車站，以接駁往返各賽場與住宿飯店之參賽隊伍。 

 (二)其他比賽會場交通: 

1.臺大網球場：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號 

捷運公館站（新店線）旁，捷運公館站的 3 號出口 

公車:109、643、642、668、675、0 南、280、311、207、松江幹

線、敦化幹線、0、505、907、253、284、52、676、208、5、

1501 指南宮經泰山、1550 基隆-臺北 

2. 臺北市網球中心：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 208 號 

公車於國防醫學院、民權敦品站下車： 

284 直、617、645、645 副、903、藍 36、紅 32 

捷運 :捷運文德站出站後轉乘 284、630 公車或騎乘 YouBike。 

3. 迎風河濱運動公園：搭乘公車 286 副線、棕 16、72、33、222 在『大

佳國小站』下車，再由加油站旁的八號水門進入左轉到達。 

4. 臺北體育館：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 10 號 

捷運：松山線小巨蛋站：3 號出口向左，2 號出口向右 ，步行約 3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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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車： 

(1)南京寧安街口： 

46、248、277、279、282、288、306、306 區間車、307

經莒光路、307 經西藏路、605 快速公車、652、668、

675、711、797、1802、1803、1515B 經南京東路、

2002、南京幹線、承德幹線、棕 10、紅 25 

(2)南京敦化路口(小巨蛋)： 

33、262、262 區間車、275、277、556、630、688、707、

902、903、903 繞駛三總、905、905 副線、906、909、

913、967、967 區間車、967 直達車、敦化幹線 

5.國立政治大學：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 

公車： 

(1)政大站： 

棕 3、棕 5、棕 6、棕 11、棕 15、棕 18、綠 1 

(2)欣欣客運： 

羅斯福路幹線（原 236）、236 區、237、611、295、指南客運 1503、

282、530、東南客運 小 10 

6. 臺北市大理高級中學：臺北市萬華區長順街 2 號 

捷運：板南線至龍山寺站下車。 

公車： 

(1)市公車：1、18、38 路，至大理高中站下車。 

(2)聯營公車：234、265 路，至華江高中站下車。 

(3)聯營公車：667、812 路，至雙園街口站下車(可由捷運西門站轉

乘) 

7.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 134 號 

捷運：科技大樓站：文湖線「科技大樓站」出口行至和平東路左轉

約 1 分鐘即可到達。 

開車： 

(1)中山高：圓山交流道下→建國南北快速道路→左轉和平東路→國

立臺北教育大學 

(2)北二高：木柵交流道下→辛亥路→右轉復興南路→右轉和平東路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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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新北市立修德國民小學：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三段 3 號 

捷運：捷運中和新蘆線-菜寮站下車，３號出口 步行約 10 分鐘 

公車： 

(1)搭乘 211  261 於「修德國小站」下車。 

(2)搭乘 617 於「三重區公所站」下車。 

(3)搭乘 227 於「中山藝術公園站」下車。 

9.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四段 43 號 

大眾運輸： 

(1)捷運新店線：由公館站 2 號「銘傳國小」出口左轉，沿臺大舟山

路步行，於鹿鳴堂右轉，過基隆路後左行即可到達本校。或於

公館站 1 號「水源市場」出口轉乘 1、673、907、綠 11、棕 12

抵達。 

(2)捷運木柵線：於捷運六張犁站（往公館、永和方向）轉乘 1、207、

672、650、基隆客運板基線抵達。 

自行開車： 

(1)由中山高速公路下圓山交流道，接臺北市建國南北高架道路，下

辛亥路往木柵方向行駛，於辛亥路二段與基隆路交叉口（臺大

校園旁）右轉，過長興街後即可到達臺灣科大。 

(2)由北二高接臺北聯絡道，於辛亥路三段與基隆路交叉口左轉，過

長興街後即可到達臺灣科大。 

10.新北市大都會公園微風運河：新北市蘆洲區二重疏洪道 

捷運：捷運中和新蘆線→蘆洲捷運站，沿三民路步行至成蘆橋。 

自行開車： 

(1)國道 1 號：由三重交流道下→接成功路→轉二重疏洪道，即可到

二重疏洪道河濱公園。 

(2)國道 3 號：中和交流道→64 號東西向快速道路→五股一出口→1

號越堤道→疏洪一路。 

11.新北市金山區礦清大橋： 

(1)高速公路國道3號(基金交流道)→2號省道→萬里→金山→2號省

道(42.5 公里處右轉)→中興路→磺港路→往磺港大橋可抵達。 

(2)高速公路國道 1 號(八堵交流道) →2 號省道→萬里→金山→2 號

省道(42.5 公里處右轉)→中興路→磺港路→往磺港大橋可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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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速公路國道 1 號(五股交流道)→64 號快速道路→八里五股(往

淡水方向)→關渡大橋→竹圍→紅樹林→2 號省道→三芝→石門

→金山→磺港路→往磺港大橋可抵達。 

(4)臺北→陽明山國家公園→陽金公路(2 甲省道)→磺港路→往磺港

大橋可抵達。 

(5)臺北→士林→關渡→竹圍→紅樹林→2號省道→三芝→石門→金

山→磺港路→往磺港大橋可抵達。 

12.國立體育大學：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 250號 

開車：至林口下交流道後，沿文化一路往桃園龜山方向行駛約四

公里即可抵達 

桃園機場捷運： A7 站(國立體育大學):下車後，走路約 15 分鐘

可到達。 

公車 ： 

（1）三重客運 1211(臺北市政府--長庚大學)：可直達國立體育大學。 

（2）桃園客運 202(體育大學--工四工業區) 固定班次發車、一日來

回 共 22 班，可直達國立體育大學。 

（3）桃園客運 5065(桃園--體育大學)：固定班次發車、一日來回 4 

班， 可直達國立體育大學。 

（4）三重客運 603(體育大學--丹鳳捷運站)：可直達國立體育大學。 

13.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公西靶場：桃園市龜山區忠義路三段 217 巷 28

號 

  捷運：機場捷運 A9 林口站下車，沿八德路步行、左轉忠義路三段

再右轉忠義路三段 217 巷，步行約 10~15 分鐘。 

  自行開車 

  國道 1 號北上從 41B-林口交流道出口下交流道，右轉忠義路三段再

右轉忠義路三段 217 巷並直行約 250 公尺後抵達。 

  國道 1 號南下從 41B-林口交流道出口下交流道，沿八德路直行、左

轉忠義路三段並右轉忠義路三段 217 巷直行約 250 公尺後抵達。 

14. 臺中市立自由車場：臺中市清水區鰲海路 70 號 

   (1)國道 3 號→176 公里處 沙鹿交流道下往沙鹿方向 

   →省道臺 10線→中清路七段→省道臺 10乙線→鰲海路臺中市清水 

區鰲海路 70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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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國道 1 號 165 公里處臺中系統交流道出口下→國道 4 號朝清水

方向→清水出口→縱貫公路臺 17 線→清水區中山路鰲海路 臺中

市清水區鰲海 70 號。 

   (3)國道 3 號→176 公里處沙鹿交流道下臺 10 線中清路七段→鰲海

路臺中市清水區鰲海路 70 號。 

15. 臺中市老外林道：臺中市向上路五段與精科五路路口 

   自行開車：龍井交流道→下交流道(往臺中市區方向) →中龍路→

向上路五段 

16.宜蘭縣冬山河親水公園：宜蘭縣五結鄉親河路二段 2 號 

   客運：搭乘客運至羅東站下車後，於國光客運羅東站轉搭國光客運

1797 公車(往岳明新村)，約半小時抵達冬山河親水公園。 

   火車客運：臺北火車站搭乘開往花東方向的火車班次→羅東火車站

下車轉乘國光客運 1797 公車開往岳明新村→約半小時抵達冬山

河親水公園。 

   自行開車： 

(1)國道５號經雪山隧道至親水公園： 

國道五號(北宜高速公路)→宜蘭羅東交流道下直走→左轉中山東

路→即可到達宜蘭冬山河親水公園。 

(2)北宜公路(臺 9 線)至親水公園： 

行駛臺北北宜公路(臺 9 線)→右轉至臺 9→左轉宜 3-3→直走至金

面路→右轉至打馬路→直走至竹安路→北部濱海公路→右轉至

孝威東路→至宜 23-1 右轉→冬山河風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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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停車資訊 

臺師大校區周圍停車場眾多，包含圖書館地下停車場、運動場地下停車場

等，以下為各校區及臺大、臺科大停車場及容量。 

停車場 數量 停車場 數量 

臺師大校本部運動場下 
500 

臺大社科院地下停車場 
517 

臺師大圖書館羅馬廣場下 
250 

臺大新南地下停車場 
353 

臺師大公館校區平面 
180 

臺大水源平面停車場 
143 

臺師大公館校區學二舍 
120 

臺大公館二活停車場 
425 

臺師大林口平面 
139 

臺大芳蘭第一停車場 
36 

臺師大林口資訊與教學大樓 
69 

臺大生醫地下停車場 
120 

臺科大國際大樓地下 
142   

 

且師大國立臺灣大學系統周邊民間停車超過 15個停車場(詳如下圖)，但

因大眾運輸方便，建議以大眾運輸取代自行開車，避免塞車與停車費等困擾。 

31



 

32



 

陸、 通訊媒體 

一、 資訊網路規劃 

與本校圖文傳播系及結合電視及電臺、與自媒體轉播及文字、電子及攝

影報導全大運之媒體宣傳 成立新聞中心、網路轉播中心與宣傳平臺，於賽事

期間執行相關媒體服務、賽會即時新聞以及網路平臺轉播工作。  

（一）新聞中心  

新聞媒體總部：於校內大眾傳播研究所設立新聞媒體總部，針對賽事提

供媒體服務及相關報導指揮運作中心，並作為媒體與賽事的即時溝通橋樑。  

(1)媒體服務站：各項賽事場館設置媒體相關服務站，提供網路與賽會資訊，

提供電子媒體、平面媒體以及轉播單位相關設備。  

(2)大會行政組： 提供與更新大會資訊：各賽事目前賽程、場地資訊、競賽

規章等資訊公告。  

(3)新聞組：  

A. 文字報導：針對各賽事即時於官方網站進行相關新聞報導、賽事簡

介、賽事成績與統計數據、並進行專訪、或場邊花絮，增加趣味性。  

B. 影音報導：攝影組針對每日重大賽事進行攝影，剪輯相關影音提供媒

體及官方網站更新，並剪輯精彩片段於 youtube 播放、並放入官網相簿。  

C. 設計組：設計賽事主視覺設計、設計不同比賽紀念品、與協助圖文影

像新聞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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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媒體服務：提供自媒體、電子媒體、平面媒體等相關人員所需服務。  

（4）公關組，由本校秘書室主任秘書擔任召集人，下設：  

A.發言人 1 人（由主任秘書兼任）  

B.執行秘書 1 人（由外文系教授兼任）  

設工作人員 3-5 人，負責資訊蒐集、彙整、撰寫，並經陳請發言人審核

後發布。  

（二）網路轉播中心  

成立網路轉播中心，提供網路轉播相關服務。  

1.各單項賽事準決賽、決賽轉播。  

2.校內主播、賽評培訓。  

二、 媒體宣傳  

相關大會資訊、新聞產出與賽事轉播，藉由校內官方網路社群平臺、 

教育部體育署 MOE Sport 平臺以及成立全大運官方網站露出。  

(一)臉書宣傳：成立官方臉書，並於 NTNU 學校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NTNU.Taiwan/?locale=zh_TW)，與 NTNU 

師大瘋運動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ntnulovesports/)。  

(二) Instagram：成立全大運官方 IG，並發布於 NTNU 學校粉絲專頁

(https://www.instagram.com/ntnu.taiwan/)，與運動與休閒學院

粉絲專頁(https://www.instagram.com/p/Cs8qzNyu3Xp/)。  

(三)YOUTUBE：成立全大運官方 YT 官方帳號，並於 NTNU 臺師大 Y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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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號平臺。同時發布  

(四)MOE Sport 平臺：直播或剪輯影片於教育部體育署官方平臺撥放

( https://www.youtube.com/moesports) 

(五)成立全大運官網：由本校體育室、資訊中心及資訊工程學系合作，提

供相關服務系統，包括：架設全大運官方網站並設置官方 APP，提

供賽事報名系統、即時賽程查詢系統、成績查詢系統、競賽處理服

務系統、選手隊伍資訊、新聞露出。並將報名系統承接教育部所屬

之比賽報名系統之參賽者資訊，整合至競賽系統提供參賽者賽程、

成績查詢相關服務。 

(六)平面與網路媒體宣傳 

(1) 各大車站、捷運站定點廣告 

(2) 電視新聞媒體與網路、平面媒體專題 

(3) 購買電視廣告時段、入口網站廣告 

(4) 置入新聞及特定節目跑馬燈 

(5) 運動雜誌人物專訪及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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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賽會相關活動 

一、 開幕典禮 

（一） 傳統民俗表演(體育表演會精彩節目)。 

（二） 師大小大師體操團隊表演。 

（三） 國立臺灣大學系統、結合高國中小大型表演。 

（四） 無人機 AI 科技表演。 

二、 學術活動 

（一）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體育學術研討會。 

（二） 運動科技 AI 整合論談。 

（三） 奧林匹克運動系列講座。 

（四） 運動與文化論壇。 

（五） 退役選手經驗分享。 

（六） 壯世代競技選手分享。 

三、 藝術活動 

（一） 開、閉幕典禮演奏。 

（二） 選手之夜演唱會。 

（三） 聯合本校藝術學院藝術節與運動與休閒學院體育季之規劃，安

排一系列體育藝文活動與表演。 

（四） 本校社團聯合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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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展演活動 

（一） 運動創作競賽展。 

（二） 運動繪畫競賽展。 

（三） 運動文學競賽展。 

（四） 運動美學攝影競賽展。 

（五） 運動科技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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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舉辦賽會經驗 

一、 三年內舉辦過全國性賽會經驗 

(一)校內大型賽事競賽活動 

每年舉辦全校運動會、水上運動會、迷你馬拉松、校長盃、新生盃、全校

運動日等全校性運動競賽與健身活動，針對全校教職員工舉辦運動班，開設

高爾夫球、網球、太極拳、體適能、有氧舞蹈、瑜珈提斯等班別，協助輔導

本校教職員工籃球、網球、羽球、桌球、健走等運動俱樂部活動事宜。所有

活動及班別皆廣受好評，深獲全校師生肯定。為了配合蓬勃體育活動的推動，

本校體育館全面清晨六時開放至深夜十一時半。 

近 3 年辦理之大型賽事如下： 

活動名稱 辦理日期 活動地點 

全校陸上運會 

110 年 12 月 9-11 日 

本部和平校區田徑場 111年 11月 10-12日 

112 年 11 月 9-11 日 

百年校慶鐵騎環島活動 111 年 6 月 18-26 日 全臺各縣市環島 

全校水上運動會 112 年 5 月 19 日 本部和平校區游泳池 

(二)區域性或全國性運動賽事 

本校體育與運動科學系籃球規則研究社每年舉辦全國大專校院之籃研盃

比賽、桌球隊舉辦師大盃全國大專院校桌球邀請賽。111 年 6 月 18 日至 26 日

辦理百年校慶鐵騎環島活動、111 年 12 月 10 日辦理國立臺灣大學系統運動

會、112 年 4 月 22-23 日辦理第 17 屆師範校院木鐸盃體育競賽活動。 

活動名稱 辦理日期 活動地點 

國立臺灣大學系統運動競賽 

110 年 12 月 12 日 臺灣大學 

111 年 12 月 10 日 臺灣師範大學 

112 年 4 月 22-23 日 臺灣科技大學 

全國大專校院籃研盃 110、111、112 臺灣師大體育館籃球場 

師大盃全國大專院校桌球邀請賽 110、111、112 臺灣師大體育館桌球室 

第 17 屆師範校院木鐸盃體育競賽 112 年 4 月 22-23 日 臺師大、臺大、國教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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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校聯盟籃球主客場 112 年 10 月至 11 月 各校主客場 

師大馬 111 年 12 月 24 日 臺師大和平校區田徑場 

師大馬 112 年 12 月 23 日 臺師大和平校區田徑場 

 

二、 上屆全大運優缺點 

一、優點：  

（一）比賽場地租借設備符合競賽需求，有利選手發揮。 

（二）工作人員盡責專業，態度親切，志工訓練有素，處理快速。 

（三）開幕典禮盛大，節目精彩，與中原大學及桃園特色結合，印象深

刻。  

二、缺點： 

(一)跆拳道比賽計時器故障，造成比賽無法進行。 

(二)新聞中心採訪規劃不明確，造成座位安排混亂。 

(三)部分校外學校場館租借未能溝通，造成比賽進出與停車衝突。 

三、建議： 

（一）桃園市大眾運輸較少，需仰賴自行開車，遇到上下班時間容易塞

車，交通上需要花費較多的時間。 

（二）部分競賽場地周邊飯店或旅館不足，選手需要住在市中心離賽場

較遠的飯店，造成交通上需要花費較多的時間。 

（三）競賽場地分散於其他場館或學校，告示牌或指示不足，動線不明

確，部分校園缺乏停車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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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其他 

一、 醫療救護規劃 

負責賽會期間對參賽相關人員的醫療與救護，將專責成立全國大專校院運

動會緊急醫療護小組，根據各比賽場地結合附近醫療系統，以本校樂活診所

醫護人員及防護室人員為人力配置，再視需求由三軍總醫院、郵政醫院、婦

幼醫院及臺電聯合診所支援，臺北主要比賽場地醫療網絡包含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院附設醫院為主要負責醫院，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三軍總醫院

汀洲院區，林口校區醫療網絡包含林口長庚紀念醫院等主要醫學中心等級系

統，專科醫師包含急救、運動傷害等，且曾支援包含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等

多項國際運動賽事，為運動防護責任醫院。此外第一線緊急救護成員包含各

主要場地聘任醫生、護士、緊急救護人員並派任救護車待命，整合各協同舉

辦學校護理人力，協調臺北市與鄰近競賽場館之各區急救責任醫院，警政消

防相關單位，民間救護車機構及紅十字救難協會等，共同組成跨單位之緊急

醫療救護團隊，使各參賽隊伍在參賽期間，需要相關醫療服務時，都能於最

短時間內，得到最佳的醫療協助。 

現階段，醫療救護計畫規劃內容： 

成立緊急醫療救護網：以各場館交通於約 10 分鐘內送達的醫學中心所

為主，詳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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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場館 後送路線圖 

臺師大校本部 

臺師大和平校區 

 

後送至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

醫院 

車程約 7 分鐘 

 臺灣大學網球場 

後送至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

醫院或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汀

州院區 

 

車程約 5 分鐘 

 

 臺師大公館校區 

 

後送至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汀

州院區 

 

車程約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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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師大林口校區 

 

後送至 

林口長庚醫院 

車程約 13 分鐘 

 

 國立體育大學 

 

後送至 

林口長庚醫院 

車程約 11 分鐘 

 

 公西靶場 

 

後送至 

林口長庚醫院 

車程約 8 分鐘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後送至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

院區 

車程約 6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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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醫療專業人才及志工之招募：由本校與臺北市附近醫學與運動相關大

學校院招募有意願參與運動傷害志工，醫學專業與運動專長，醫學背景與緊

急救護資歷等進行分工，經過分配與培訓後，根據志工時間排班安排值班和

工作，確保本次賽事醫療服務得到充分的支持和保障。 

擬定緊急醫療救護程序及組織分工：依據緊急醫療救護法、教育部相關規

定、臺北市政府辦理各項活動現場安全須知，與本校緊急傷病處理流程，落

實緊急醫療、消防、意外事故、緊急疏散等應變措施，分別根據各場地設置

人員管制及疏散引導志工，運動傷害防護員，針對大型場館與具較高風險之

運動項目，向當地政府與醫療機構申請救護車、緊急救護員、護理師與急救、

骨科、或運動傷害等相關醫師於比賽場館支援，並知會附近消防隊、警察局

與醫療院所，規劃後送路線、與大型事件疏散與緊急處理之備案。 

相關分工如下，以各場館設置分工如下: 

分組 成員名單 主要任務 

運動傷害防護員 組長：1 名 

組員：3 名 

紀錄、回報與追蹤 

運動傷害預防與緊急處置 

(如水域需增設水上救生員) 

交通管制組 組長：1 名 

組員：3-5 名  

救護車待命區、淨空 

交通管制指揮 

安全工作組 組長：1 名 

組員：3 名 

場地環境安全監控 

人員管制與疏散 

救護車急救醫療組 組長：1 名 

組員：2-3 名 

於賽事會場安排醫師 1-2 名，護

理師 1 名，緊急救護員(救護車駕

駛)1 名 

醫院 完整醫療體系 重大與大量傷病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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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護車及隨車人員之調派：依據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所屬醫療院所支援機

關團體活動救護實施要點，向臺北市政府提出申請以 1 場地 1 臺救護車配備 1

名緊急救護司機、1 名護理師與 1 名醫師為原則，如參賽人數眾多，或比賽危

險性較高，大會可透過巡迴或定點加派醫療人力支援。 

 

二、 保險規劃 

透過公開招標，由專業人壽保險公司，針對大專運動會賽會期間之全體

隊職員、教練、選手、裁判、工作人員及設施規劃投保公共安全責任險以確

保所有與會人員之安全。 

針對本次全國大學運動會的保險規劃主要涵蓋以下方面： 

(一)參賽運動員與教練保險：為參賽的運動員提供意外傷害保險，包括賽

前、賽中和賽後的保障，以應對參賽期間可能發生的意外事故。 

(二)觀眾保險：為保障觀賞賽事觀眾提供意外傷害保險，以避免觀眾在賽

事現場突發的意外傷害。 

(三)第三方責任保險：保障賽事主辦方對於因賽事活動而對第三方(包含

人、場館或周圍建築物)造成的財產損失或人身傷害的法律責任。 

(四)工作人員保險： 為賽事的工作人員(包含裁判等)提供意外傷害保險，

以應對他們在執行裁判職責時可能遭受的意外傷害。 

以上是臺師大針對申請全大學運保險規劃，其中實際的專業保險規劃需將

根據比賽當時法規與賽事的特點和風險與專業保險公司協商後具體訂制報請

教育部體育署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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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行銷宣傳規劃 

全大運會近年來參賽選手超過 1 萬人，透過有效的行銷工作，吸引更多參

賽選手和觀眾，提高活動的知名度和影響力。以下規劃的行銷推廣工作方向 

(一) 強化已知官方平台與民間社群媒體宣傳系統建立官方平台和網站 

官方網站主要提供正式資訊，無法吸引民眾目光，因此搭配官方社交媒體

帳號（如 Facebook、Instagram、Twitter、LINE 等）串聯參賽學校、運動員或

教練帳號提升粉絲數量及觸及率，增加互動和參與度。 

(二)結合國立臺灣大學系統區域商圈，結合店家、廠商或商會意願，辦理

展銷攤位，特色推廣布置，以折價券、代金券或獎品兌換券等不同型式，吸

引觀眾、選手到場館周邊觀賞賽事及消費。 

(三)以不同型態運動展現於大眾，臺師大有優異的文學、藝術、音樂或科

技各方面的卓越表現，透過不同宣傳途徑宣傳文化的運動、藝術的運動、律

動的運動，及科技的運動信息吸引各界願意在本校展覽空間內駐足及欣賞。 

這些行銷工作可以組合使用，根據具體情況和需求進行調整和補充，以確

保全大運的成功舉辦和有效宣傳。 

四、 禁藥管制措施 

維護運動員健康與比賽公平性，防範運動員違規用藥，依教育部體育署

及中華臺北奧林匹克委員會相關規定，在全大運期間成立運動禁藥管理專責

小組，於賽會期間，執行運動員禁藥之宣導與藥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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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吉祥物設計概念 

梅花是國花，五瓣象徵五常，運動員具備仁義禮智信精神，就如梅花堅忍

卓絕奮鬥不懈；獅子在紋章學中被視為獸中之王，象徵王者，領導、強壯、

莊嚴和英勇。梅花獅子匯集大專體育總會會徽，並融合希臘半「神」身上手

肘飛羽提昇，梅花獅子成為師大全「大」運會吉祥物代表，師大將秉持六藝

木鐸精髓寰宇提昇，迎來全國運動眾星，讓梅花獅子「引領」聖火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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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吉祥物運動總類 LOGO 

1.田徑 2.游泳 

3.體操 4.桌球 

5.羽球 6.網球 

7.跆拳道 8.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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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擊劍 10.射箭 

11. 舉重 12 射擊 

13.拳擊 14.空手道 

15.軟網 16.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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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輕艇 18.划船 

19 自由車 20.木球 

21 滑輪溜冰 22 卡巴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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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組織架構與人力資源 

（一） 行政與學術單位 

本校現有學士班、碩、博士班、國語中心、進修推廣部等，在學學生二

萬餘人。學術單位計有教育、理、文、科技、藝術、運動與休閒、音樂、國

際、管理與跨域科技產業創新研究學院等 10 個學院、59 個系所和 45 個研究

及推廣中心，皆全數參與全國大運會的規畫與執行工作，賽會期間全校配合

停課，確保大會能如期舉行。 

（二） 體育室 

體育室下設主任一人，組長 5 人（活動組、訓練組、場地管理組、公館

校區體育組、林口校區體育組），組員 5 名，約用人員 10 名。每年固定舉辦

全校運動會、水上運動會、校園馬拉松、校長盃等各項競賽活動，擁有豐富

的活動籌辦經驗與熱誠。 

（三） 運動與休閒學院 

學院設有體育與運動科學系、運動競技學系、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

所及樂活產業高階經理人企業管理碩士在職專班(EMBA)，除培養專業運動與

休閒管理人才、從事運動與休閒之學術研究外，另融合新科學分析之運動、

休閒、觀光、管理等教學，學院全體師生對外協助臺大系統及中原、淡大、

師大附中辦理全校運動會，將提供強而有力的體育專業做為後盾。 

（四） 全國各單項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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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種競賽項目之競賽規程、裁判、職員及相關工作人員，將委請全

國各單項協會共同規劃與執行，希冀提供參賽人員最專業的賽會。 

（五） 體育運動志工召募 

本校運動與休閒學院除可提供專業體育運動志工外，亦能提供一般志工

之召募與訓練工作。 

（六） 通訊與媒體資源 

本校資訊中心擁有資訊網路之專業長才，將負責大會報名系統及大會網

站架設工作。 

另結合本校管理學院、圖文傳播學系、大眾傳播研究所、資訊工程學系等，

行銷傳播專長與社會教育學系新聞組新聞傳播專業，負責大會各項宣傳、賽

事報導等工作。 

（七） 藝術學院與音樂學院支援藝文展演活動。 

全大運與藝術學院與音樂學校串聯，辦理運動與藝術展覽，或是律動音

樂會，讓運動不再只是運動，鍛鍊身心的同時也能夠陶養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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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組織架構：本校 10 大學院與校外業界專業人士共同組成執行委員

會，相關架構圖詳如下圖 

 

 

 

 

 

 

 

 

 

 

 

 

 

 

 

 

 

 

 

 

 

 

 

 

 

性別平等委員會 

緊急應變小組 

賽事諮詢顧問 

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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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現有場地 

本校現有軟硬體設施 

一、 學校導覽 

(一) 本部和平校區配置圖(含 AED 配置) 

 

 

53



 

(二) 本校和平校區配置圖 2(含 AED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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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校公館校區配置圖(含 AED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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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校林口校區配置圖(含 AED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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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現有場地設施統計 

本校校本部、公館校區、林口校區之各項場地數量如下： 

場 

地 

校 

區 

體
育
館 

田
徑
場 

游
泳
池 

韻
律
教
室 

跆
拳
道
場 

體
操
房 

桌
球
室 

武
術
房 

重
量
訓
練
室 

室
外
籃
球
場 

室
外
排
球
場 

網
球
場 

射
箭
場 

室
內
羽
球
場 

和平 

校區 
1 1 1 2 － 1 1 1 1 

1 

(2 面) 

1 

(2 面) 

1 

(2 面) 
－ 

1 

(10面) 

公館 

校區 
1 1 － － － － － 1 1 2 2 4 1 1 

林口 

校區 
1 1 1 1 1 － 1 1 1 5 2 － － 1 

合計 3 3 2 3 1 1 2 3 3 8 8 6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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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籌辦歷程 

本校過去曾承辦過 4 屆全大運，參與的學校與人數皆逐屆成長。 

2022 年 8 月由校長指示本校申請承辦全大運之可行性。 

2022 年 8 月確認後續申請承辦之學校 (2023 之全大運由中原大學承辦、

2024 年由臺灣體育運動大學承辦、2025 由長榮大學承辦、2026 年中

央大學承辦)。 

2024 年 1 月 16 日本校運動與休閒學院共識營，師長支持申辦全大運。 

2024年 1月 21日本校運動與休閒學院EMBA共識營師長支持申辦全大運。 

2022 年 1 月 22 日本校校長同意支持申請承辦全大運。 

2024 年 1 月 24 日本校行政及學術主管會議，支持本校申辦 2027 年至 2029

年之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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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工作進度 

以 116 年為預定辦理行程規劃 

日期(年) 113 114 115 116 

月份 2 月 3 至 12 月 1 月至 12 月 1 至 6 月 7至 12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月 6月 

項目          比賽 報告 

申辦全大運   
          

成立籌備委員會 
 

  
        

  

成立各任務小組 
 

  
        

  

任務工作編組及計畫草擬 
 

    
       

  

行政組                       

競賽組 
 

                    

場地組                       

裁判組 
 

                    

成績組 
   

                

獎品組 
    

              

典禮組 
   

                

醫護組 
    

              

資訊組 
    

              

表演組 
     

            

聖火組 
    

          
 

  

文宣組 
     

            

新聞組 
   

                

接待組 
  

                  

公關組 
    

              

文書組 
       

        

主計組 
      

          

安保組 
  

                  

交通組 
  

                  

事務組 
  

                  

總務組 
 

                  

攝影組 
  

                
 

服務組 
  

                  

藝文組 
  

                  

資格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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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本校辦理優勢 

（一） 地理位置優勢 

  本校位於臺北市中心，距離臺鐵臺北車站、高鐵臺北站約 4 公里，交通

便利，毗鄰許多臺北知名景點和文化機構，如臺北 101、國家戲劇院、中正紀

念堂等，方便教練選手在賽後時間參與文化活動和城市探索。 

（二） 交通便利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與本次賽事相關場館規劃均具有便捷的交通優勢。周邊

有多個公車和捷運站點，方便教練與選手從各個地區前來參賽，減少自行開

車舟車勞頓之苦。 

（三） 運動場館與設備齊全 

本校具有辦理大型賽事充足的軟硬體設備，於校本部、和平校區、公館校

區、或林口校區，完善的體育館、室外田徑場、游泳池等，除了特地運動項

目與分散人潮必須考量因素必須移至專業運動場地外(如迎風河濱公園滑輪

溜冰場)，各賽場規劃位於臺師大校本部 5 公里以內，各校參賽隊職員與選手

無須東奔西跑。 

（四） 生活機能充足 

臺北市區生活機能完善，於賽會場館周邊無論住宿、飲食、休閒、醫療、

文化均有完善規劃，避免參賽教職員與選手不便利。 

（五） 人文氛圍濃厚 

本校有悠久的歷史和濃厚的人文氛圍，是臺灣重要的教育機構之一。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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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人文教育，提倡多元文化和國際交流，為參賽教職員與選手提供了運動

交流外，還能豐富的學術和文化體驗。 

 

(六) 安全 

（1）本校設有駐衛警，並鄰近大安分局，各比賽場地均設有巡邏箱，駐

衛警二十四小時全程做定時及因應賽事不定時加強防衛。 

 (2) 本校鄰近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三軍總醫院、郵政醫院、婦

幼醫院及臺電聯合診所等多所醫療單位，將可提供完善之緊急醫療

救護網。 

(七)臺大系統資源 

臺師大校本部 

政大體育館 

迎風河濱公園 

臺北體育館 

新北市大理高中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臺師大公館校區 

臺大網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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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與國立臺灣大學及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於 108年整合為國立臺灣大學系

統聯盟，運動設施、餐廳飲食、節目演出、停車安全、大會籌備、區域整合、

共享資源、永續經營創下最大優勢與利益完成全大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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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承辦學校遴選要點 
95年 6月 5日台體(一)字第 0950074392C 號令訂定 

96 年 6 月 6日台體(一)字第 0960083745C 號令修正 

101 年 12 月 6 日台體(一)字第 1010229275B 號令修正 

一、本要點依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舉辦準則(以下簡稱本準

則)第五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二、有意願承辦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以下簡稱全大運)之公

立及已立案之私立大專校院，應於全大運舉辦前二年之

一月三十一日前，依本要點規定，檢附二十份申辦計畫

書，向教育部體育署(以下簡稱本署)提出申請。 

三、申辦計畫書內容包括下列項目： 

（一）預定舉辦日期。

（二）預定舉辦之競賽種類、科目及項目。

（三）申辦學校簡介。

（四）預定之競賽場地、練習場地、藝文活動場地、展演

場地、新聞中心之規劃。 

（五）預定之裁判村、選手村、膳食、交通之規劃。

（六）預定籌備之工作進度。 

（七）預定全大運執行委員會之組織及人力資源規劃。

（八）各類活動所需之軟硬體設施及規劃內容(含運動競

賽、藝文、表演、展覽等活動之場地及規劃)。

（九）經費之籌編及財務計畫(含人力資源、社會資源籌

募方案及財務計畫等)。

（十）辦理大型賽會之經驗。

  （十一）經校務會議通過同意承辦全大運之證明文件；如

有使用其他直轄市、縣(市)或學校場館，應提出

該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學校之同意書。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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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申辦學校為直轄市、縣(市)立者，應檢附直轄

市、縣(市)政府之同意文件。

四、評選方式及程序規定如下： 

(一)申辦學校應於第二點所定期限內向本署提出申辦計

畫書。

(二)本署依本準則第五條第二  項規定，成立全大運遴選

小組，審查申辦計畫書，必要時，得進行實地會勘及

訪視。

(三)全大運遴選小組以下列方式遴選承辦學校：

1.有三以上申辦學校者：

(1)全大運遴選小組委員以不記名投票方式，選出承

辦學校。

(2)投票結果，得票最高之申辦學校獲出席委員過半

數之得票數者，以其為承辦學校。

(3)第一輪投票各申辦學校均未獲出席委員過半數之

得票數時，應擇最高票數前二名之申辦學校，進

行第二輪投票。

(4)第二輪投票時，以最高票之申辦學校為承辦學校。 

2.有二申辦學校者：以最高票之申辦學校為承辦學校。

3.僅有一申辦學校者：應獲出席委員過半數之得票數，

始為承辦學校。

4.無申辦學校或申辦學校條件不符時，得由本署以北、

中、南、東分布方式，協調大專校院承辦。

五、經遴選為全大運承辦學校，應依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舉

辦準則規定，辦理各項籌備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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